我州渔政部门开展2009年长江禁渔专项活动
2月13日至2月18日我州渔政执法大队组织三县渔政执法人员先后到我州境内长江沿线的十个乡镇进行联合执法大检查。专项活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多种媒体，以及通过张贴通告、标语、发放传单、召开动员会等多种形式，深入到沿江村镇、餐馆、市场、大力宣传长江禁渔期制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使沿江渔民和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长江禁渔制度是事关保持长江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大事，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和配合长江禁渔工作。
此次长江禁渔宣传执法检查为期6天，行程500多公里，共出动渔政执法人员9人，车辆2台，共宣传检查沿江乡镇10个，饭店宾馆56家，张贴禁渔标语200份，发放宣传材料300份，并在沿江公路、墙壁书写大幅标语13条，要求饭店宾馆、市场在长江禁渔期（即２月１日１２时至４月３０日１２时）内不得经营长江水产品和打江鱼广告牌。

通过此次因地制宜、广泛宣传，严格执法检查，社会各界尤其是沿江群众对实行长江禁渔期制度的认识，进一步提高，自觉支持和参与禁渔工作。基本实现了“江中无渔船、岸边无网具、市场无江鱼”的目标。禁渔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禁渔期制度的实施有了扎实的社会基础。
